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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与管理流程图 
 
 
 
 
 
 
 
 
 
 
 
 
 
 
 
 
 
 
 
 
 
 
 
 
 
 
 
 
 
 
 
 
 
 
 
 
 
 
 
 
 
 

2.正式申报阶段 

 

1.预申报阶段 

 
科研处发布预申报通
知，启动预申报工作 

学院（中心）成立专家咨
询小组，广泛组织动员 

项目负责人
撰写申请书 

学院（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书进行第
一轮论证，科研处全程参与并指导 

科研处分析各单位申
报潜力，进行申报宣讲 

科研处邀请专家
进行申报辅导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发布申请通告和项目指南 

科研处根据通告及指南
要求发布校内申报通知 

项目负责人根据
指南完善申请书 

学院（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书进行
第二轮论证，科研处全程参与并指导 

项目负责人填写并
提交申请书 

科研处审核申请书（形式审查） 

不合格 

合格 

项目负责人按通知要求提交最终版
申请书（纸质版&电子版）至科研处 

科研处审核盖章后将纸质申请书
报送省社科规划办 

省社科规划办组织省内预选并将
通过预选的项目报送全国社科规
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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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项阶段 

 

 

4.执行阶段 

 

 

5.结题 

  阶段 

（耗时 

3-6 个月） 

 

 

 

 

 

 

 
 
 

 

财务处、审计处审核经费决算情况，
并在《结项审批书》中相应栏目签署
意见、盖章 

项目负责人登录财务系
统查询到账信息，登录
科研信息系统获取已批
复审核的项目预算表  

学校转发立项通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拨款 

科研处审核中检报告并报送省
社科规划办 

科研处上账 

科研处审核全套结项材料，签
署意见后报送省社科规划办 

学校将《项目经费回执》报送
省社科规划办 

省社科规划办审核后报送全国
社科规划办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审核《项目回执》 

项目负责人领取《立项通知书》
并在科研处指导下填写《项目经
费回执》 

项目负责人组织 
实施项目研究、 
执行经费预算、 
如需改变成果形
式 、项目名称、
研究内容有重大
调整、项目延期、
调整经费预算、
变更课题组成员
等事项，需填写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重要事项变
更审批表》报批 
 

项目负责人接受
中期检查（研究
进程过半时），填
写中检报告 

项目负责人完成
最终结项成果，
并同科研处联系
进行项目预鉴定 

项目负责人根据
预鉴定意见完善
成果，并提交科研
处查重，视情况进
行修改完善。 
同时按要求准备
其他结项材料（含
经费决算） 

学校建立立项项目档案 

省社科规划办组织国
家社科一般、青年、西
部项目的鉴定，鉴定结
果报全国社科规划办

审批 

全国社科规划办组织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后期资助项目、重大

项目的鉴定 

全国社科规划办公示鉴定结果，向通过
鉴定的项目组印发《结项证书》并下拨
尾款 
暂缓结项项目需根据鉴定意见进行修
改并再次提交进行再次鉴定 

学校整理项目档案 


